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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夏天

网络购物爆发式增长，

“开网店” 成为一种热门副业，

有人看准这一商机， 以定制服

务“158元网店运营套餐”， 声

称“包开店、 包货源、 包引流、

包运营” 一条龙服务为噱头行

骗， 致 2046人上当。 近日， 上

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陈某等四人批准逮捕。

“158元拥有自己的网店”

2023 年 6 月 21 日， 家住奉贤

的小艾浏览短视频时， 看到广告

“158 元拥有自己的网店”， 便报了

名。 很快， “咨询顾问肖老师” 联

系她， 介绍公司服务， 重点推荐

“158 套餐”， 号称支付 158 元就能

享受“包开店、 包货源、 包引流、

包运营” 的服务， 实现“无忧开

店”， 后续不会产生其他费用。

小艾购买该套餐后， 对方将运

营老师、 合作供货商的账号一并推

送给她。当晚，小艾按照指导注册了

拼多多卖家账号， 向平台支付保证

金后顺利开店。 她听从建议选择卖

服装， 运营老师帮她在店铺上架七

条链接， 并说如有订单可以直接联

系供货商，告知订单信息，支付售价

70%作为进价，仓库便会直接发货。

次日， 小艾的店铺就迎来了第

一单， 她将订单信息、 成本价 100

元转给供货商安排发货， 此后小艾

查收相应的物流信息。 买家确认收

货后， 很快发布好评。 首单交易

“开门红”， 小艾的副业顺利开启。

不久， 又有买家下单， 小艾继

续按相关流程操作。 然而， 就在快

递即将派送时， 买家突然申请退货

退款。 为维护店铺信誉， 小艾立即

处理申请并联系供应商退货。 因为

货物尚未退回， 供应商说暂时无法

退款。 几天后， 供货商又建议退单

货物可由其暂存， 新订单来了直接

发货， 无需再转账， 小艾同意了。

不承想， 后续三笔订单在即将送达

时均被退单， 因货物有别， 小艾仍

需支付不同的成本价， 她联系供应

商退款， 却被以各种理由拒绝。

如此一来， 一共五笔订单， 只

有首单交易顺利， 后续四笔成本价

共计 2800 余元， 小艾一直“进货”

却“两手空空”， 既无交易进账，

亦无实物。 小艾索性让对方把退单

货物寄给自己留存， 对方虽然答应

实际却并未发货。 小艾等待许久不

见回应， 她上网搜索发现很多人有

同样经历， 疑似被骗， 于是报警。

2000余人被骗

2023 年 8 月 22 日， 警方在四

川成都一商务楼内将陈某等人抓获

到案。

经查，2023 年 5 月起， 陈某等

人在四川成立多家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以包开网店、包运营等为名吸引

被害人，以虚假运营、虚假下单、虚

假发货等骗取被害人支付的货款实

施诈骗。 该团伙设立的系列公司下

设五个部门， 其中陈某主管资源部

负责前端引流， 游某主管销售部负

责推销套餐， 姚某主管运营部负责指

导注册店铺、 上架商品链接等， 而欧

某、姚某共同负责的厂家部，冒充客户

下单、冒充供货商发货。 另外，还有售

后部，主要处理客户投诉等。

资源部在抖音、 快手等热门社交

平台发布广告， 获取被害人联系方式

后转给销售部。 销售部依照“话术

本” 推销“158 元套餐”。 套餐售出

后， 运营部指导被害人注册账户开设

店铺， 成为“新晋店主”， 同时推荐

经营品类及合作供货商， 利用网络获

取的图片信息虚假上架， 同时指导其

运营店铺、 与供货商对接。 随后， 厂

家部既假扮买家从新店下单， 也冒充

“合作供货商” 收取货款。

新店的第一单，即“首拍”，成本价

格在 100 元左右，“假供货商” 接收店

主转账并通过“超代发” 平台虚假发

货， 反馈物流信息。 首单交易必须成

功，让被害人相信可以赚钱。后续下单

的成本则价控制在 700 至 900 元，收

到货款后， 他们会发空包裹获取快递

单号。厂家部紧盯物流信息，确保在快

递到达收货地址前申请退单， 及时拦

截快递以便收回下单的钱。 如果被害

人要求供货商退款，售后部便以“批发

订单不予退款”“仓库代为保管下次直

接发货”等理由推诿搪塞，骗取货款。

据统计， 该案有 2046 人被骗，

涉案金额为 229 余万元。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陈某等

人均涉嫌诈骗罪， 已批准逮捕陈某等

人。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不法分子看准时下热门的社交应

用多元化发展时机， 通过售卖不存在

的 “套餐服务” “赚钱课程” 等诱导

用户步入陷阱， 上当受骗。 广大网友

一定要谨慎看待互联网上的赚钱理财

资讯， 如遇需要垫资或提供银行账号

等情形 ， 应向平台官方等多渠道核

实， 发现被骗应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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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荔

参加活动攒积分、生日福利送积分，员工可以用积

分在公司的电子商城内兑换商品，这本是公司给员工的

福利，但有人却打起了这福利的歪脑筋。 殊不知，偷积分

也会构成盗窃罪。 2023 年 6 月，陈某偶然发现公司内部

电子商城的初始登录密码是统一的，且许多同事未改密

码，于是便盗用他人积分兑换商品并变卖。 为了防止被

追查到，陈某还找了朋友彭某帮忙……日前，陈某、彭某

已因涉嫌盗窃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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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某公司员工王

先生向警方报案称， 有人盗用员工

积分用于兑换公司内部电子商城商

品。 王先生解释， 他所在的公司有

一个面向公司员工的 APP， APP

内有一个电子商城， 平时公司会通

过举办活动等方式向员工发放积

分， 员工可以用积分在该电子商城

内兑换商品， 1 积分等于 1 元。 商

品价格均为市场标价， 兑换成功的

物品由物流寄送到指定地址。 但

是， 2023 年中旬开始， 有员工陆

续发现自己的积分消失了。 王先生

负责该 APP 的运作工作， 通过排

查发现， 有人将公司七十余人的积

分划转到三个账号兑换物品， 分别

兑换了一辆自行车和两部手机， 涉

及 1 万多积分。 然而， 当公司询问

这三个账号的归属者时， 他们毫不

知情， 显然是有人盗用了他们的账

号进行商品兑换。

根据线索， 警方从物流信息入

手调查， 抓获了领取两部手机的彭

某。据彭某交代，手机是他的朋友陈

某叫他领取的，“他说发现公司电子

商城登录密码的漏洞， 兑换了东西

让我收。” 于是， 警方找到陈某。

陈某正是王先生所在公司的员

工。 据陈某交代， 2022 年底， 他

入职该公司。 2023 年 6 月， 陈某

登录公司电子商城时， 偶然发现了

“漏洞”。 “那天我因为输错工号登

录了别人的账号， 意外发现大家的

登录初始密码都是一样的， 而且很

多人都没有修改密码， 我就起了盗

用别人积分的想法。”

2023 年 6 月中旬到 6 月底，陈

某陆续输入他人工号和初始密码验

证可用的员工账号， 然后将这些账

号的积分通过赠与功能转划到三四

个账号上，“这三四个账号也是我用

别人的工号登录的， 名字是我随便

起的，根本找不到对应的人。 ”陈某

交代， 他发现登录漏洞的时候就将

此事告诉了彭某， 两人觉得可以先

试着换一些便宜的东西。于是，陈某

第一次用积分兑换了一辆自行车，

但并未取货，只是为了“试验”。发现

似乎没有人关注这件事后， 陈某又

陆续在商场用 6999 积分和 8899 积

分兑换了两部苹果手机。

为了不暴露自己， 陈某在物流

信息里填写的手机号和收件人姓名

都是假的， 但收货地址是彭某住处

附近的快递驿站。 商品送到后， 就

由彭某负责领取。 彭某将兑换的手

机交给陈某后， 陈某通过网上二手

交易平台进行转卖， 获利一万多

元， 并给了彭某 2500 元。

陈某以为自己找到了生财之

道， 却不料没多久公司就发现了蹊

跷并报警。 陈某和彭某到案后均表

示认罪认罚。 案发后， 陈某已向公

司退赔。

承办此案的闵行区检察院检察

官认为， 犯罪嫌疑人陈某、 彭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

法，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且属共同犯罪。 日前， 检察院已对

陈某、 彭某提起公诉。

上述案件中， 某公司发放给员

工的积分可以兑换商品， 积分属于

财产性权益，所以陈某、彭某的行为

就涉嫌构成盗窃罪。其中，虽然彭某

没有参与自行车的取件， 但他在陈

某发现公司 APP 漏洞后即已经开

始预谋实施盗窃， 兑换自行车也是

二人为了观察是否会被公司发现而

实施。 因此应认定为彭某全程参与

该案件。此外，该案也给相关公司提

了个醒， 公司在管理方面要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 不要用太过简单统一

的登录密码，而员工登录公司网站、

APP 时要及时更改初始登录密码，

以防公私财物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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